
附件 2

马克思主义学院引进学科方向带头人
考核协议

甲方：引进学科方向带头人

乙方：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

根据学校实际，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引进学科方向

带头人须完成以下任务，否则须承担违约责任：

一、教学职责

主讲 1门以上思政课主干课程，聘期内年均完成教学工作量

不低于 280标准学时。在完成上述共同任务的基础上，教学职责

如下：

聘期内，完成下列工作之一：超额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

量，教学效果好，至少 6个学期的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排名部

门前 30%；或主持省级一流课程；或主持省（部）级以上教研项

目 1项以上及在 D类刊物发表教改论文 1篇以上；或获得省教学

创新大赛二等奖一次以上；指导学生在省级以上的专业（专项）

比赛中获一等奖以上 1 次以上或二等奖两次以上（第一指导老



师）；或获省（部）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（一等奖前 2名或二等奖第

一名）一次以上；或获评省级以上优秀教师或教育领域先进个人。

二、科研职责

聘期内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；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项

目 1项及在 A类刊物发表论文 1篇；或主持省部级项目 2项及在

B类刊物发表论文 2篇；或主持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二

等奖以上；或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校认定的 T2类文章 1篇；或以

第一作者发表学校认定的 A类期刊论文 2篇以上；或以第一作者

发表学校认定的 B类期刊论文 5篇以上；或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校

认定的 C类期刊论文 6篇以上。

三、考核组织

对引进学科方向带头人的首个聘期履职情况实行三年中期

考核与五年期满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，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

实施。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履行岗位职责、完成《聘用合同》中工

作任务和工作目标情况，对规定的科研任务之外的其他重大业绩

成果，由考核专家小组综合进行评议。考核包括个人书面述职、

提交考核材料和后续年度工作计划、专家评议、提出考核意见等。

考核专家小组经综合评议后，确定建议考核结果。中期考核结果

分为达标、基本达标和未达标，聘期考核结果分为达标和未达标。

四、考核结果运用



引进学科方向带头人中期考核达标的，发放剩余的 30%购房

补贴；基本达标的，暂停发放购房补贴，待聘期考核达标后补发；

未达标的，终止发放购房补贴，收回剩余科研启动费，已纳入校

内人才培养计划的终止培养，且三年内不得申报校内人才培养计

划。聘期期满考核未达标的，两年内不得晋升职称，三年内不得

申报校内人才培养计划，且在下一年度扣减年度绩效 100绩点，

扣减时间为一年。

第一年试用期内，引进学科方向带头人出现以下情况不予续

聘:意识形态和师德师风实行一票否决制；教学综合排名连续两学

期居于全院最后 3名；造成三级以上教学事故一次以上者；无故

缺席学院学校各类学习和培训三次以上者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引进学科方向带头人在首个聘期内因个人原因辞职或调离

学校等，须承担以下违约责任：

1．收回剩余的科研启动费；

2．在中期考核之前、中期考核未达标或基本达标之后，提出

辞职或调离学校的，需返还学校已发放的全部安家补贴和购房补

贴；在中期考核达标后提出辞职或调离学校的，需返还由学校负

担的安家补贴和购房补贴总额的 30%；

3．引进人员在职培训进修结束后，未完成培训进修协议规定



的服务年限，在办理离校手续时，须按照协议履行违约责任。

此协议在引进学科方向带头人来校报到时签订，一式三份，

双方签字生效。

甲方： 乙方：

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

日期： 年 月 日 日期： 年 月 日


